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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

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

务所作为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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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列词语

具有如下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项目 指
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项目

本所 指 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华西

分公司

指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华西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实施方案》 指

《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

设施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实施方案》

《财评报告》 指

《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

设施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咨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安区文庙

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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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

书》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

件，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

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査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

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

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

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

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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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评

级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

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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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项目业主：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机构：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名称：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301008778255F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人民路 96号

类型：机关

（二）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

名称：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301008778255F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人民路 96号

类型：机关

（三）项目委托运营单位的主体资格

名称：广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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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6023270843302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北辰办事处果酒巷滨江路安置房二楼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园区投资、开发、建设及运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相关

信息咨询服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及其相关信息咨询服务；商务服务及

其相关的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及其相关信息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机关单位，有效存续，具备作为项目业主的主体资格。广安市广安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

构的主体资格。广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作为项目委托运营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业主及实施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

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取得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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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项目所属领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建设工期：36个月

项目类型：改扩建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对广安区文庙片区 321 个老旧小区（涉及

34225 户，楼栋数 2496 栋，建筑面积约 350.21 万平方米）进行改造，改造

道路约 8861 米、供电管线约 54790 米、供气管道约 46510 米、供水管道约

66358 米、排水管线约 5905 米、通信管线约 15819 米、停车位约 1700 个、

非机动车棚约 8951 平方米，并配套建设养老抚幼服务设施 2.5 万平方米、

社区便民菜市 2万平方米、无障碍设施等。

（二）审批情况

1.关于项目立项的情况

已经取得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广安区文庙片

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广区

发改投资〔2022〕7 号）载明：“原则同意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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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该项目名称、建设地址、

建设年限、项目业主、建设内容及规模等内容进行了批复。

2.关于用地手续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广安市广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广安区文庙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无需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相关

情况的说明。

3.关于环评手续的情况

环境评估：本项目已经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登记号

2022511602000000062）。

4.关于项目资本金的情况

广安市广安区财政局出具《关于广安区文庙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

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专项债资本金落实情况的说明》载明：项目总投资

65000.00 万元，项目资本金 35000.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0000.00 万

元，本项目项目资本金为：地方财政资金 35000.00 万元，并根据项目建设

推进的实际情况按进度予以支付。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

及项目实施方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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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三、项目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具有公益效益，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和良好

的社会效益。

（一）公益效益

本项目投向领域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符合财预

〔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

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本项目满足《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

[2010]412 号）规定，“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

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

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

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

因此，本项目具有公益性。

（二）经济效益

项目的实施将对周边区域的生活品质有着广泛的影响，将对社会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进行有效协调，给广安区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益处，本

项目在运营期除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外，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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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项目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时需雇佣本地大量的劳动力，这一收入效

应在项目投资建设周期和运营周期中通过劳动力成本体现出来。

二是项目的建设增大了该区域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为当地居民提供就

业岗位而获得收入，该部分投资的直接收入效应也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

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设备投资）增加时带来的收入效应，其二是项目运

营时带来的通过工人工资形式取得的收入。项目的建设对增强广安区的综

合竞争能力有极大的意义。

三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工程。2017

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等 15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试点。试点城市的实践证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花钱不多，惠及面广，

不仅帮助居民改善基本居住条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也成为扩大投资激发内需的重要举措。抓准老旧小区改造切入点，

既能满足群众的期盼，又有利于拓展内需、促消费，同时又不会导致重复

建设的重大项目，来扩大有效投资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一举多

得之效。故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三）社会效益

1、项目建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项目的实施将拉动该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吸纳部分剩余劳动力，为

当地群众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效地减轻了就业压力，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

2、项目建设提高了项目区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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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优化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从根

本上改变和提高了项目区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

3、项目的建设对增强广安区的综合竞争能力有极大的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广安区城镇建设的步伐，改善了广安区的投资环

境，将吸引国内外资本参与广安区旅游，将会带动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和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广安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对提升广安区城

乡形象、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广安区的综合竞争能力有极大的意义。

4、项目的建设符合惠民政策，是一项民生工程

广安区把院落整治作为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程，以"小院落"撬动"

大民生"，以"小投入"取得"大效益"。本项目的建设正是符合这一惠民政策，

是一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整治

改造的认同感。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

〔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

专项债券”的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本项目资本金 3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53.85%），资本金来源为财

政资金。

项目资本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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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本金均来源于地方财政资金。项目资本金 35000.00 万元（约

占总投资比例为 53.85%），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予以支付。

融资来源：

本项目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总额为 3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46.15%。其中：第 1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第 2年申请发行

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第 3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债券发

行期限为 30 年，债券利率按 3.20%测算，发行费为面值的 1‰。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华西分公司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

目出具的《财评报告》，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息前净现金流 109894.60

万元，净现金流量 83254.60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 58800.00 万

元，本项目净现金流量/政府专项债本息的融资收益覆盖倍数为 1.42 倍。

期内未出现无法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

89 号文件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

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

模”的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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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

《实施方案》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

果的各种风险进行了评估：1.从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施工方的风险因素、

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供应商的风险因素、资金落实情况、工程事故等方

面分析了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2.从经营风险、

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方面分析了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3.从投

资测算不准确风险、利率波动风险、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分析影响融资

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项目业主及实施机构对项

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已进行了较全面、充分的预判并积极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以降低风险，风险具有可控性质。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华西分公司现持有成都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725397674N

的《营业执照》、四川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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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5001173）。

出具《财评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王涛，执业证书编号：110001630223；

注册会计师黄峥，执业证书编号：110003280053。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出具《财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

立且合法存续的专项评价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评报告的资质，

在财评报告上签字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 所 现 持 有 四 川 省 司 法 厅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 编 号 ） 为

31510000567613676Q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经通过了年度考核，

本所具有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谢富锐，持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101202211417511。经办律师李品怀，持

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101200510191467。

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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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所律师认为，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机关单位，有效存续，具备作为项目业主的主体资格。广安市广

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项目

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广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作为项目委托运营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现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及实施

机构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三）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

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收益

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

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

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律师事务

所、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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